
 

 

粤卫办函〔2018〕14号 

 

 

 

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局（委）： 

    为做好我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，我

委制定了《广东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月 1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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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务院医改办《关于做实做好

2017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函〔2017〕164

号）、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
优先便利医疗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家庭发〔2017〕37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加大对我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精准帮扶力度，切

实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，特制定本实

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任务 

切实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（指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后未

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父母）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人群，实

现全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，确保每个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有 1名签约的责任医生，每年按签约服务内容

实施全程健康管理，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提供便利医疗。 

二、服务方式 

实施“1+N”签约模式，即以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家庭医

生团队为主体，并将村（居）计生专干（健康管理员）、计划生育

特殊家庭“双岗”联系人纳入团队；二级以上医院专科医师为技术

指导团队，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医疗卫生服务提供指导。 

三、服务内容 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包括基本公共卫

生服务项目、基本医疗、绿色通道、健康指导和个性化的健康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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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服务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结合实际情况对服务项目内容进行

细化优化，制定各项优惠政策，并在签约服务协议中予以明确。 

（一）普惠服务包。 

普惠服务包模板见附件，包含的基本服务项目如下： 

1.基本公共卫生服务。 

    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基础，优先为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成员提供相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建立规范的电子健康档

案，建档率要达到 100%，并实施动态管理。为其中患有高血压、

糖尿病等病的签约对象，按照服务规范实施动态化、连续性健康

管理，对 65岁以上签约对象每年提供一次健康体检服务。 

2.基本医疗服务。 

（1）常见病和多发病的中西医诊治、合理用药、就医路径指

导等； 

（2）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在签约年度内免费为行动不便且确

有需求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提供出诊服务，医疗服务要符合

诊疗规范和流程。 

3.绿色通道服务。 

（1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签约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提供

预约就诊、就医全程导诊服务；提供挂号、就诊、转诊、收费、

取药、综合诊疗等优先便利服务； 

（2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签约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提供

其合作医院或者医联体内上级医院的专家门诊预约、转诊、大型

设备检查、住院一站式服务； 

（3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签约的需要紧急救治的计划生育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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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家庭成员提供其合作医院或者医联体内医院的急诊绿色通道。 

4.心理支持、援助。 

（1）提供一般性的心理支持； 

（2）每年团队提供一次上门慰问活动，各地可结合卫生计生

行政部门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送温暖活动一并进行。 

5.健康管理。 

每年对签约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进行一次体格检查和评

估，制定针对性健康管理方案。 

（二）个性化服务包。 

（1）家庭病床服务； 

（2）居家医疗、护理、康复指导及心理干预等服务； 

（3）为年老体弱、行动不便和慢性病病人开展巡诊、家庭病

床诊疗、护理服务。 

个性化医疗卫生服务按规定另行收取费用。 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家庭为单位与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签

约，即由 1名家庭成员代表家庭自愿选择 1个以责任医生为代表

的服务团队签订服务协议，原则上不再与另一个团队重复签约。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属于贫困人口家庭，已经与一个家庭医生服务

团队签订了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的，只须在原协议书

上增加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服务包内容，不再另行签订服务协议；

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登记底册上应予注明，

以备核查和提供相应服务。另外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同时属于贫

困人口家庭，或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人的，可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
服务包、贫困人口服务包和残疾人服务包的服务内容进行优化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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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。 

四、资金结算方式 

（一）普惠包结算方式。 

家庭医生为签约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约定的服务，按各

地已出台的有偿签约普惠包的标准收取年度签约服务费，其中个

人自付部分由各地政府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全额补助。计划生育特

殊家庭签约自付部分已享受其他补助政策的，不得重复享受补助。

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算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支付，按各

地既定路径执行。 

（二）个性化服务包结算方式。 

由各地根据当地实际自行确定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级以上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高

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研究制定实施方案，做好组织协调、

管理、信息上报等工作。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系统网络优势，在

镇（街道）政府、村（居）委会的大力协助下，家庭医生与政府

行政管理人员共同协作，提高签约服务效能。 

（二）明确筹资渠道。各地要通过多种途径建立筹资渠道，

设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签约服务专项经费，用于补助签约费中个

人支付部分的费用，力争最大限度地减轻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就

医负担，提升签约服务获得感，形成政策叠加效应。 

（三）优化服务流程。利用信息技术完成对计划生育特殊家

庭成员的身份识别，在人际沟通中减少提及其特殊身份。对已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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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系统中进行标

识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前来就诊时，不必出示特别扶助证件，

系统自动识别身份后由相关医务人员提供导诊服务，并在就诊、

收费、取药等环节提供优先服务。 

    （四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实行台帐管理，年底应对需要签约的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提前做好测算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强化督导

检查，确保如期完成任务。我委已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医生签约

服务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，对工作消

极、不能及时完成任务的地市将予以通报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家庭医生签约普惠服务包 

     （参考模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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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（参考模板） 

序

号 
项目分类 服务内容 服务次数 

服务方

式 
服务内容解释 履约记录 签名 

1 

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 

健康档案 终生 

上门或

机构 

建立个人健康档案；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。     

2 
中医服务 

1 次/年 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中医体质辨识。   

3 8 次/两年 对 0-36 个月儿童家长提供儿童中医药健康指导。   

4 

体检服务 体格检查 1 次/年 

体温、脉搏、呼吸、血压、身高、体重、腰围、皮肤、浅

表淋巴结、心脏、肺部、腹部等常规体格检查，并对口腔、

视力、听力和运行功能等进行粗测判断。 

 

 

5 

65 岁以上老年人除常规体格检查外增加血常规、尿常规、

肝功能、肾功能、空腹血糖、血脂、心电图、腹部 B 超（肝、

胆、胰、脾） 

 

 

6 

基本医疗 

出诊服务 自定 上门 各地结合实际确定。   

7 就诊服务 不限 机构 签约机构内优先门诊服务，全程导诊服务。   

8 转诊预约 4 次/年 机构 
优先享受医联体内上级医院的专家门诊预约、转诊、大型

设备检查、住院等一站式服务。 
 

 

9 

心理支持 

心理支持 4 次/年 不限 提供心理支持   

10 慰问 自定 不限 
重大节日短信问候，每年至少一次上门慰问活动（结合卫

计行政部门上门慰问活动一并进行）。 
 

 

11 

健康指导 健康指导 

4 次/年 上门或

机构 

 

预防保健、疾病健康教育，多种方式咨询和指导。     

12 1 次/年 每年获得 1 次健康评估报告。 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  校对：基层指导处  陈晓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8份） 


